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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777） 
 
 

有關解決核數師對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 

所實施的行動計劃之季度更新 
 
 
茲提述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

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發佈的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四財

政年度」）的年報（「二零二四年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五財政年度」）的年報（「二零二五年報」）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的公告（「更新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五年報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二零二四年報所披露，由於持續經營存在多重不確定性，核數師對本集團二零二四

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詳情載於二零二四年報第 39 至 42 頁。本公司

擬實施二零二四年報第 51 至 52 頁所載的行動計劃，以解決無法表示意見的問題。本公

司已於更新公告內就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行動計劃之

實施情況提供更新。 
 
誠如二零二五年報所披露，由於持續經營存在多重不確定性，核數師對本集團二零二五

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無法表示意見（「無法表示意見」），詳情載於二零二五年報

第 37 至 39 頁。本公司擬實施二零二五年報第 48 至 51 頁所載的行動計劃（「行動計

劃」），以解決無法表示意見的問題。本公司謹此提供自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起直至本

公告日期（「相關期間」）的行動計劃進一步實施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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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境外重組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二零

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六日、二零

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二日、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二零

二五年十月十日、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四日、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及二零二五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納入重組範圍的債務，當中包

括由本公司附屬公司怡略有限公司（「票據發行人」）發行並分別於二零二五

年、二零二七年及二零二八年到期的 6.5% 現金 / 7.5% PIK 優先票據（「票

據」），以及本公司、票據發行人及富力地產（香港）有限公司（「富力香

港」，與本公司及票據發行人統稱「交易公司」）全權酌情指定本集團的任何其

他金融債務（「境外重組」）。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本公司公佈了境外重組之重組方案以及重組支持協

議（「重組支持協議」）的相關條款。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四日，交易公司訂立

了修訂協議，對重組支持協議作出若干對計劃債權人及其他持份者整體有利的修

訂。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佔範圍內債務未償還本金總額超過 77%的計

劃債權人已加入經修訂重組支持協議。此乃邁向實施境外重組的一個重要里程

碑。 
 
截至本公告日期，境外重組仍在進行中。本公司擬於二零二六年正式提出安排計

劃以實施境外重組，並將盡力於二零二六年年底前完成境外重組。本公司將適時

刊發進一步公告，以通知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有關境外重組的任何重大進

展。 
 
II. 境內重組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十日及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公告，內

容有關本公司境內公司債券重組（「境內重組」）。  
 

鑒於本公司整體經營現狀，本公司擬初步為本公司境內公司債券持有人提供整體

境內債券重組方案，包括現金購回、以物抵債、應收賬款信託份額抵債、資產信

託份額抵債、股票經濟收益權兌付和全額留債長展期。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境內債券中其中一筆本金餘額約人民幣 16.8 億元的債券

（H16 富力 4）已於相關債券持有人會議中通過重組方案。截至本公告日期，該債

券之重組仍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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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正就境內重組範圍內餘下的境內債券召開債券持有人會議，以推進境內重

組事宜。本公司將爭取就每筆餘下的境內債券取得所需的債券持有人同意。 
 

境內重組如得以順利推進並完成，將緩解本公司短期償債壓力，降低本公司的負

債率，優化債務結構，改善財務狀況；同時使本公司能將更多精力聚焦於主營業

務，穩定經營，提升運營能力。 
 

III. 資產出售 
 
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訂立一份協議，據此向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

公司的一家附屬公司出售一家目標公司的 33.34%股本權益（該目標公司主要持有

位於廣州市天河區的天滙廣場（IGC 商場）、廣州康萊德酒店及相關地下停車

位）。有關該出售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公

告。 
 
IV. 其他進展 

 
本集團已採取措施，加快其在建物業及已竣工物業的預售及銷售，並加快收回未

償付銷售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此外，為了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本集團亦

已持續積極調整銷售及預售活動，從而實現最新預算的銷售及預售數量和金額。 
 
除此之外，於相關期間，本集團一直積極與相關現有貸款人商討，以延長、再融

資或重組本集團的借款，並已成功展期若干借款。本集團亦持續進行調整，控制

行政成本以及控制不必要的資本支出，以保持流動性，並積極評估進一步減少可

自由支配支出的額外措施。此外，本集團亦持續尋求合適機會以產生額外現金流

入。本集團繼續尋求新融資來源，以應對即將到期的財務責任和未來的營運現金

流需求。這些措施仍在持續進行中，由於市場環境持續變化，制定或實施此等措

施需時。最後，本集團一直積極尋求方法解決本集團的未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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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將繼續竭盡全力執行該等行動計劃，以期盡快解決該無法表示意見的問題。本公

司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該等行動計劃的執行情況。 
 

承董事會命 

廣州富力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思廉 

 

香港，二零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思廉博士、張輝先生，相立軍先生及趙渢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張
琳女士及李海倫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又華先生、王振邦先生及周藹華先生。 

 
 
*    僅供識別  


